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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556）

自願公告

完成收購目標公司 51%股權

茲提述泛亞環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的公告，
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收購喜來鹿品牌管理（廣州）有限公司（「目標公司」）51%股
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將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
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該協議項下所有先決條件已經達成（或獲豁免（如適用）），且
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完成（「完成」）。於完成後，買方、賣方
及林學灼先生分別持有目標公司51%、39%及10%股權；且目標公司已成為本公
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，其財務業績已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綜合入賬。

承董事會命
泛亞環保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林俊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執行董事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林俊先生（主席） 陳學政先生
郭建南先生（副主席） 胡建軍先生
潘嫦女士（行政總裁） 梁樹新先生


